表九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验收监测结论：
根据太原金域临床检验所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结合调查资料，经综合评价，结论如下：
1、本项目“三同时”情况执行良好。环保设施或措施，基本按照“环评”和“环评批复”要求建成。工程各项环保审查、批复等档案资料完整。
2、监测结果
①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期间，本项目臭气浓度介于17～41之间，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2标准限值。
②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期间：本项目污水处理站出口处各项监测指标均可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预处理标准的排放要求。
③噪声监测结果：	
本项目医学检验用仪器设备噪声较小，污水处理站位于国药大厦负1层，对周边声环境影响较小。
3、生产废水、生活污水处置情况：
项目废水主要为医学检验废水和办公生活污水。
医学检验废水经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市政污水管网，根据监测结果，污水处理站出水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中预处理标准。
生活污水排至国药大厦生活污水管道，排至国药大厦化粪池，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排至市政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太原金世纪阳光水净化有限公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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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固废产生、处置情况：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实验室固废、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站污泥。
实验室固废暂存于医疗废物室。各种废物收集容器上按《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2013年修改单要求贴上合格的标签，做好标识，一次性医疗器材应经消毒、毁型后由太原市医疗废物管理处收集、处理。
生活垃圾各层设置垃圾桶，委托当地环卫部门每天清运及处置。
污水处理站过滤渣、污水处理站污泥属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建设单位使用石灰消毒进行过滤渣、污泥消毒，消毒处理后的污泥由太原市医疗废物管理处收集、处理。
太原金域临床检验有限公司已与太原市医疗废物管理处签订协议，见附件。
综上所述，太原金域临床检验所建设项目已基本具备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组织进行验收。
建议：
1、 进一步加强环保管理，定期进行监督检查，对该项目污染物的排放和环保设施运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2、 企业环境保护部门要严格执行各项环保制度，保证各项环保制度的执行和各套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保证其完好率和投运率，争取做到长期、稳定运行，污染物达标排放。
3、 企业要按规范暂存医疗废物、废液，并做好暂存及转运记录，及时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太原金域临床检验所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龙城街2号国药大厦3~5层

	
	行业类别
	其他卫生活动Q8390
	建设性质
	√新建□改扩建□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检测血液、体液样本约24万例
	建设项目
开工日期
	2016年6月
	实际生产能力
	年检测血液、
体液样本24万例
	投入试运行日期
	2016年8月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22.06
	所占比例（%）
	2.21

	
	环评审批部门
	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并经环评[2016]16号
	批准时间
	2016年7月22日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批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山西华普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10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3.2
	所占比例（%）
	2.32

	
	废水治理（万元）
	11.5
	废气治理（万元）
	6.5
	噪声治理
（万元）
	0.2
	固废治理（万元）
	5.0
	绿化及生态（万元）
	0
	其它（万元）
	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10t/d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Nm3/h
	年平均工作时
	300

	建设单位
	太原金域临床检验
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030032
	联系电话
	13994207882
	环评单位
	宁夏智诚安环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污染物排放达标与总量控制（工业建设项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
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量
(6)
	本期工程核
定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
(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代削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废水
	
	
	
	
	
	
	
	
	
	
	
	

	
	化学需氧量
	
	224.13
	250
	
	
	
	
	
	
	
	
	

	
	氨氮
	
	
	
	
	
	
	
	
	
	
	
	

	
	废气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烟尘
	
	
	
	
	
	
	
	
	
	
	
	

	
	工业粉尘
	抛丸机
	
	
	
	
	
	
	
	
	
	
	
	

	
	
	混砂机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其它特征污染物
	五日生化需氧量
	
	43.63
	100
	
	
	
	
	
	
	
	
	

	
	
	粪大肠菌群
	
	﹤2
	5000
	
	
	
	
	
	
	
	
	

	
	
	动植物油
	
	3.63
	20
	
	
	
	
	
	
	
	
	

	
	
	悬浮物
	
	21.75
	60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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